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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2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6-389） 

許委員就有關高鐵增車增員長期規劃及高鐵與地方捷運和客運整合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高鐵增車增員長期規劃乙節，台灣高鐵公司因應法定工時縮減、南港站、新增三站及為提

升服務與維修需求等相關業務，自 104 年起陸續增額，105 年度人力將增加約 500 員額，並持

續招募培訓中；另有關購車計畫刻由該公司評估中。 

二、有關高鐵與地方捷運和客運整合問題： 

(一)目前高鐵與臺鐵或捷運共站之車站包含南港、台北、板橋、新竹、台中、台南、左營站

，以及正在興建中之機場捷運（高鐵桃園站）、臺鐵新豐富站（高鐵苗栗站）等 9 站；

另高鐵各車站之公路客運接駁，亦由本部公路總局及地方政府規劃並提供服務，各站均

有公路客運或市區公車進站服務旅客，台灣高鐵公司並以聯合行銷方式，與客運業者合

作於各高鐵車站提供免費快捷公車，以服務並鼓勵高鐵旅客使用大眾運輸接駁進出車站

，該公司亦將持續視車站轉乘狀況適時檢討調整班次或路線，以提供便捷之轉乘服務。 

(二)利用高鐵幹線與「台灣好行」整合部分： 

1.本部觀光局為提供國內外自由行旅客便捷之交通旅遊服務，針對臺灣地區已臻成熟且

具國際發展潛力的觀光景點，依旅客使用便利觀點，輔導各縣市政府及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規劃推動「台灣好行」景點接駁公車，提供串接主要交通運輸場站至重要觀光景

點間之交通接駁服務。 

2.為達到無縫隙運輸延伸運用於觀光旅遊目的旅次市場之目標，目前台灣高鐵與「台灣

好行」合作發行高鐵─「台灣好行」聯票，計有日月潭線、溪頭線、鹿港線、阿里山

線、88 安平線、99 台江線、墾丁快線、冬山河線、礁溪線等 9 條路線產品，並給予高

鐵標準車廂來回 75 至 85 折之優惠，部分路線亦結合國道客運、地區客運、環湖船票

及地方美食等產品，同時提供超商便捷購、取票服務，提升公共運輸旅遊服務品質。 

(三)高鐵公司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時刻，臺鐵局配合同步於當日先行針對肩負臺、高兩

鐵轉乘重任之六家線及沙崙線進行必要班次之調整，以強化兩鐵轉乘功能。另臺鐵局配

合新購 4 列（32 輛）傾斜式列車投入營運，於 105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已針對部分列

車時刻進行調整，為避免頻繁改點造成旅客不便，預計於 105 年下半年度進行其他轉乘

站時刻調整，屆時將重新評估高鐵通車後旅運需求，通盤研議適宜之行點規劃，以提供

民眾最適轉乘之班表與乘車動線規劃。 

（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大學退場機制及高等教育鬆綁等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2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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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就大學退場機制及高等教育鬆綁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私立學校法第 1 條規定「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

興學」，闡明私立學校之公共性及自主性，且私立學校設立屬捐資興學，因此同法第 74 條規

定，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

之團體，應以維持公共利益為最優先考量。 

二、為積極因應國內少子女化趨勢及挑戰，本部刻正研議成立「大專校院轉型退場及創新基金」，

以因應並輔導大專校院可能面臨退場轉型及創新之相關經費。本基金之規劃過程，將徵詢私

立學校及董事會意見。本基金之設置，將以下列政策目標進行規劃： 

(一)協助大專校院轉型。 

(二)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三)妥善安置教職員工。 

(四)公共性前提下，活化處理資產。 

三、新世代高教藍圖涉及龐大經費，業暫緩推動，為使各大學計畫無縫接軌，相關人力及經費配置

不受影響，爰本部將先行檢討現階段執行問題，系統性彙整蒐集相關意見，106 年之過渡時期

計畫，將聚焦仍有改善空間之面向，以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力為主體，持續推動各項改

善措施，並將儘速依循接任政府整體高等教育政策方向，以「連結未來、連結在地及連結國

際」、「新南向政策」及「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為主軸，審慎規劃研訂 107 年度高等教育領

航計畫，持續與各界溝通獲取共識，俟立法院及行政院通過後，推動辦理。 

四、面對當前國際高等教育競爭激烈，為營造大學更自主環境，提升大學競爭力，本部業重新檢視

我國高等教育各項制度面規範，並自 102 年起規劃執行人事、經費、經營、人才、教學等 5

大類鬆綁措施，並推動學校典範重塑，協助大學依其優勢及特色發展，以「法令鬆綁」為主

、「經費獎勵」為輔，鼓勵學校提出創新經營典範，符合條件者並得申請經費獎勵，提供學

校相關誘因。 

五、有關大專校院招生名額之調控機制，說明如下： 

(一)嚴格控管碩博士班招生名額：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原則應由學校既有碩、博士班招生名

額調整而來，不再擴增，另本部並依整體博士班培育現況於 105 及 106 學年度統一調整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 

(二)控管大學招生名額總量：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規定

，公立學校連續 2 年註冊率未達 8 成、私立學校連續 2 年註冊率未達 7 成、違反本標準

及相關法令、評鑑未通過且經再評鑑仍未通過，或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未達規定

者及師資質量經追蹤考核未達基準者，將調整招生名額；另學校得主動調減招生名額，

促使教育資源更有效運用。105 學年度大專校院總招生名額為 40 萬 0,982 名，相較於 104

學年度 41 萬 5,638 減少 1 萬 4,656 名。 

六、現行大專校院學雜費係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高等教育是高成本的教育，需賴

充足的經費的支援，高等教育品質也與所投注的經費相關，各國大專校院亦積極開闢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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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教育品質。由於我國學雜費是各大專校院經費收入主要來源，因此為了學校的永續發

展，建立一套可支持大專長期校務發展的學雜費調整機制是必要的，讓學校可以合理調整學

雜費，並保證經濟弱勢學生不受影響。 

（十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免試、就近

入學」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2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6-383） 

許委員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免試、就近入學」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一、依據本部 105 年 5 月 21 日發布新聞稿「以國民學習權取代國家教育權」略以，落實 12 年國教

「全面免試，就近入學」，是消除不當升學壓力，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的重要門徑。「擴大

高中職優先免試」、「就學區或縣市試辦全面免試入學」和「推動類繁星計畫」，是達成「

全面免試，就近入學」的三項重要策略。上述施政策略，仍須聽取各界聲音，進行深入了解

和評估之後，才會定成可執行的方案。 

二、有關「擴大高中職優先免試」、「就學區或縣市試辦全面免試入學」和「推動類繁星計畫」三

項重要策略，說明如下： 

(一)擴大高中職優先免試： 

1.若有一所高中或高職的容量，可以完全容納附近幾所國中的畢業學生，該所高中或高

職和附近幾所國中即可整合為一個 12 年國教的學習區，這幾所國中的學生畢業後，皆

可免試進入該所高中或高職就讀。 

2.如果有學生想就讀 12 年國教 15 個就學區內的熱門競爭學校，也可以參加超額比序。 

3.該所高中和高職，不能拒收學習區內的國中畢業生；學習區內的國中畢業生，可以選

擇免試進入該所高中或高職，也可以選擇參加就學區的超額比序。 

4.將透過各項政策，盡力協助該所高中或高職，優質再優質，才能建立學習區內國中學

生、家長和老師的信心。 

(二)鼓勵 15 個就學區或縣市全面試辦免試入學：只要有幾個就學區或縣市試辦「全面免試，

就近入學」成功，就可以帶動其他的就學區和縣市相繼跟進。 

(三)推動「類繁星計畫」：由就學區內的每一所國中，依據學生在校的學習表現進行推薦，

導引學校教學正常化。 

三、另依本部 105 年 5 月 24 日發布新聞稿「對 12 年國教全面免試入學，本部從未指定任何縣市區

進行試辦並將持續與各界溝通」略以，在 21 日所發布的新聞稿中，即以文字明白表示，仍須

聽取各界的聲音，進行深入了解和評估之後，才會定成可行的方案。本部會與條件適宜縣市

進行溝通，且並未指名任何縣市招生區進行試辦。另外，免試入學不會是一次到位，而是逐

步推動，初步構想，是從高中職招生名額大過於國中畢業生的就學區，先行推動，但也強調


